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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幼童專用車之「車輛型式安全審驗管理辦法」第十四條附表車輛安全檢測

基準修正草案討論會議紀錄 

 

一、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開會地點：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 201會議室 

三、 會議主席：周執行長維果 

四、 會議紀錄：賴浩民組長 

五、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六、 各單位發言重點及會議結論： 

(一) 財團法人靖娟兒童安全文教基金會： 

1. 有關檢討幼童車各部規格規定一項，本會原則上表示贊同，並認同

參考日本保安基準及幼童車安全性提升指引，特別是幼童座椅之

椅背高度調整，能針對身形較高之大班幼童提供更為完善的頭部

與頸部保護。 

2. 有關幼童專用車是否需設置安全帶一項，車輛發生碰撞或翻覆事

故時，安全帶能有效預防幼童被拋飛車外情形，降低傷亡風險；惟

考量在緊急情境下，幼童恐因無法自行解開安全帶，衍生逃生延宕

之疑慮。基於前述考量，本會認同持續觀察國際法規與實施成效，

暫不強制幼童座椅設置安全帶，未來若研議推動安全帶相關規範，

必須輔以紮實的幼童乘車訓練，並強化駕駛人與隨車人員之教育

宣導，建構完善的安全管理機制。 

3. 有關幼童專用車導入主動安全系統配備一項，本會贊同持續調和

國際車輛法規趨勢，推動各項安全配備之升級，期望透過先進輔助

系統預防事故發生，提升幼童乘車環境之安全性。 

(二) 中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 

1. 本會支持提升幼童專用車安全標準，惟車輛規格相關修正應兼顧

現場實務之可行性，例如車室走道內高擬由現行 130 公分調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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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公分，恐造成隨車人員在車內移動照顧幼童之不便，未來若涉

及安全帶操作，高度受限將大幅增加操作困難。 

2. 有關幼童專用車是否需設置安全帶一項，雖認同其具備降低意外

拋飛傷害之功能，然實務上教保人員在協助幼童繫妥與解開安全

帶時，將面臨極大之操作挑戰與時間壓力，建議相關政策應配套提

供明確的操作指引及教育訓練，以利第一線人員落實執行並確保

照顧品質。 

3. 隨著幼童專用車安全標準趨嚴，預期將導致車輛購置成本顯著上

升，為避免安全升級造成幼兒園所沈重的財務負擔，建議政府考量

相關補助方案或配套措施，減輕園方營運壓力。 

(三) 中華民國兒童教保聯合總會： 

1. 針對幼童專用車安全門高度擬由 120 公分調降為 100 公分一節，

考量緊急疏散時，安全門高度直接影響人員進出之流暢度，為確保

幼童逃生動線順暢及教保人員執行照護任務之便利性，建議審慎

評估安全門高度之修正。 

2. 有關擬刪除幼童專用車安全門下緣距地高規定一節，現行 62公分

之配置有利於駕駛人或教保人員於車外迅速從腋下托抱幼童進行

撤離。若取消此高度限制，可能引發人員逃生安全之疑慮。 

3. 針對幼童座椅椅背高度擬調升至 47 至 49 公分一節，本會認同在

追撞事故中可強化幼童頭頸部之保護效益，惟實務操作上，過高之

椅背可能遮蔽隨車人員視線，增加監測及照護小班幼童之難度。 

4. 近年幼兒園所普遍出現減少或停止使用幼童專用車之趨勢，主因

在於安全標準趨嚴導致購車成本提高，且現行違規記點制度造成

無駕駛人力可供調度。儘管國內幼童車事故率極低，但在高度社會

輿論壓力下，輕微意外常遭放大檢視，若政府對安全管理之要求超

出實務承擔限度，最終恐導致園所因營運負擔過重而被迫放棄配

置幼童車，建議主管機關正視此困境並制定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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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教育部現行規範幼童專用車行車影像紀錄器應具有對車輛內外之

監視功能，其紀錄應保存二個月，惟目前新車配備之紀錄器儲存容

量普遍僅能保存約兩日影像，導致使園所於領牌後須額外安裝符

合教育部規定之產品，爰建議將教育部現行規範之「行車影像紀錄

器」規格納入車輛安全法規，使該設備得於新車端合規安裝併同購

車費用申請政府購車補助，減輕幼兒園所之營運成本與經濟壓力。 

(四) 中華幼兒教育協會： 

1. 針對幼童座椅細部構造，現行幼童座椅椅背與扶手間隙過大，實務

上常發生幼童手部伸入受傷之情事；另座椅側邊欄杆為裸露鐵條，

因缺乏緩衝包覆存有安全隱憂，建議未來幼童專用車設計應強化

相關防護，並考量幼童抓握之安全性。 

2. 為提升幼童乘車安全，針對幼童專用車之行駛速限與路權範圍，本

會建議可將最高時速研議限制於 60公里以下；惟考量實務面仍可

能存在駕駛超速風險，後續應配合相關管理制度及執法機制加強

管控，以落實限速政策。 

3. 現行幼童專用車駕駛人違規記點制度對幼兒園運作及財務造成嚴

峻負擔，若駕駛人於其他場合發生事故導致記點處分，園方將面臨

隔日無司機可用之人力調度缺口，對於園所行政調度影響甚鉅，建

議主管機關通盤檢討相關配套。 

4. 因應少子化趨勢及安全標準提升，建議主管機關研擬提高購車補

助比例，協助園所汰換舊車或新購車輛；同時建議重新評估車輛使

用年限規定，在確保孩童安全的前提下，兼顧幼兒園所之經濟負擔

能力。 

5. 關於幼童座椅椅背高度調高一節，若椅背高度過高將遮蔽教保人

員之視線，增加照護小班幼童之難度，建議仍應審慎考量視線對照

護實務之重要性。 

(五) 全國幼兒園暨教保人員聯盟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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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針對明年預計實施之幼童專用車相關規格修正，本會代表第一線

教保人員表達支持立場，屆時將全力配合各項新制規範之推動。 

2. 目前幼兒園普遍面臨不願配置幼童專用車之困境，主要原因在於

駕駛人力嚴重短缺，現行法規限制幼童車駕駛須於 65歲屆齡退休，

相較於一般計程車駕駛可服務至 68歲之規定更為嚴苛，且此限制

與實際肇事率之關聯性有待商榷。實務上多有幼兒園採取夫妻共

同經營模式，由丈夫負責駕駛勤務，然受限於前述年齡門檻被迫提

前退休，導致營運陷入困難。基於維持人力供應穩定及確保幼童交

通服務之延續性，建議主管機關參考計程車相關規範研議放寬幼

童專用車駕駛人之年齡上限，以維持人力穩定並兼顧行車安全。 

(六) 中華國際幼兒文教聯合總會： 

1. 針對幼童專用車走道內高擬由 130 公分調降至 120 公分一節，現

行高度已使隨車人員需彎腰操作，若再行調降，將增加彎腰幅度與

體力負擔，導致在車內走動及照護幼童更為不便，實務操作較不友

善，建議仍須審慎評估。 

2. 針對幼童座椅椅背高度擬調升至 47 至 49 公分一節，雖然調高椅

背有助於提升保護性，但對於體型較小之幼童而言，過高之椅背可

能阻礙教保人員即時觀察幼童狀況，進而增加現場照護之風險。 

3. 針對現行幼兒園負責人不得兼任幼童專用車駕駛之規定，本會建

議主管機關應明確說明該項限制與安全管理目標之實質關聯性，

並釐清相關法規依據。 

(七) 台灣區車體工業同業公會： 

1. 針對幼童專用車走道內高擬調降至 120 公分一節，目前國內車型

選擇受限於市場規模，未來隨著規格修正及安全需求提升，是否有

引進歐洲等不同規格（例如高頂）車型之可能性。 

2. 針對幼童座椅椅背高度擬調整為 47 至 49 公分範圍一節，該項調

整係基於幼童生理發展之身形數據，抑或另有其他安全考量。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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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會員廠商除供應國內市場外，亦有出口至海外地區(如香港等)，

現行趨嚴的高度區間限制恐影響產品外銷，建議可評估將 47公分

訂為最低標準，並保留向上彈性調整之空間，以兼顧安全性及產業

發展。 

(八) 財團法人車輛安全審驗中心： 

1. 本次會議討論重點聚焦於車輛各部規格及安全配備議題，有關駕

駛人資格、年齡上限與行為管理、違規記點處罰、行駛速限與路權

範圍及購車補助等事項，非屬本次會議及本中心業務處理範疇。惟

對於與會代表所提各項意見，本中心將彙整納入會議紀錄，並轉供

交通部參考。 

2. 針對幼童專用車各部規格修正一項，主要係參考日本道路運送車

輛保安基準及幼童車安全性提升指引，相關規範係基於日本長期

實務經驗、幼童體型數據及事故樣態分析而訂定，具備客觀數據及

實務作業支撐其合理性，因此本中心初步據以納入檢討國內幼童

車各部規格，故本次檢測基準修正草案如獲有共識，將依所提草案

內容報請交通部鑒核，修正後規定僅適用於 116 年起新領牌照車

輛，以避免實務執行困難並減輕幼兒園所負擔；若尚無共識，則維

持現行規定。 

3. 有關幼童專用車設置安全帶一項，日本幼童車安全性提升指引雖

已提出設置建議並輔以教育訓練，但考量幼童於操作上仍具實務

困難且涉及相關配套措施，且國際間未定有強制性規範，爰建議現

階段持續觀察日本之實施成效及法規制定情形，適時評估導入幼

童車輛安全法規。 

4. 本次提出檢測基準規格修正對幼童專用車車價影響有限，但預期

未來持續新增緊急煞車輔助系統等主動安全配備，購車成本將隨

之增加。為平衡安全提升與經營成本，建議可向權責主管機關爭取

購車補助，以降低幼兒園所財務負擔並提升幼童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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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針對與會代表建議將教育部現行規範之「行車影像紀錄器」納入車

輛安全法規，以及改善「幼童座椅椅背扶手間隙過大」與「座椅側

邊欄杆包覆」等議題，本中心後續將與相關單位及車輛業者確認並

研議納入車輛安全檢測基準修正草案之可行性評估。 

 

七、 會議結論： 

(一) 本次會議所討論增修幼童專用車規格規定涉及國內車輛安全檢測基

準「附件二、車輛規格規定」，經與會討論後獲有共識如下： 

1. 維持幼童專用車之「車室走道內高」、「安全門高」、「安全門走道高」

現行規定； 

2. 同意「幼童座椅椅背高度修正為四十七至四十九公分之間」、「幼童

座椅椅墊前緣至前座椅背後緣之水平距離至少十五公分」及「刪除

安全門下緣距地高規定」。 

(二) 有關幼童專用車需設置安全帶一項，考量幼童於緊急情境下操作安

全帶仍存在實務困難，且日本國土交通省現行亦僅透過「幼童專用

車安全性提升指引」採鼓勵性質引導車廠裝設兩點式安全帶，而非

列為強制性規範，故與會代表同意持續觀察國際間實施成效及法規

制定情形，適時評估國內增訂幼童座椅裝設安全帶之規定。 

(三) 有關幼童專用車導入主動安全系統配備一項，與會代表同意我國車

輛安全檢測基準已訂有小型車輛（含幼童專用車）之緊急煞車輔助

系統、網路安全、軟體更新及事件資料紀錄器等主被動安全系統規

範，未來持續掌握國際間法規發展動向並適時調和導入，確保國內

幼童專用車安全與國際接軌。 

 

八、 散會(下午 3時 30分) 


